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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行 政 院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行 政 院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係 本 於 SARS 暫 行 條 例 第 二

條 授 權 所 設 置 ， 其 以 行 政 規 則 之 「 要 點 」 訂 定 ， 未 函 立 法 院 查 照 ， 既 滋 爭 議

， 嗣 以 修 正 要 點 方 式 ， 暫 停 該 委 員 會 之 運 作 ， 在 法 制 上 ， 已 欠 允 當 ； 復 以 論

據 似 嫌 率 斷 之 理 由 拒 不 列 席 立 法 院 防 治 及 紓 困 監 督 委 員 會 報 告 SARS 防 治 及

紓 困 之 工 作 成 果 ， 引 致 立 法 、 行 政 兩 院 權 限 爭 議 ， 實 有 未 當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

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一 、 行 政 院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行 政 院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） 係

本 於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防 治 及 紓 困 暫 行 條 例 （ 下 稱 SARS 暫 行 條 例 ） 第 二 條 授 權 所

設 置 ， 其 以 行 政 規 則 之 「 要 點 」 訂 定 ， 未 函 立 法 院 查 照 ， 既 滋 爭 議 ， 嗣 以 修 正 要 點 方

式 ， 暫 停 該 委 員 會 之 運 作 ， 在 法 制 上 ， 顯 欠 允 當 ：  

( 一 )SARS 暫 行 條 例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： 「 行 政 院 為 因 應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之 疫 情 ，

應 設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； 其 組 織 ， 由 行 政 院 定 之 。 」 查 行 政

院 為 因 應 SARS 疫 情 ， 於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即 已 訂 定 「 行 政 院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

候 群 疫 情 應 變 處 理 委 員 會 設 置 要 點 」 ， 並 成 立 任 務 編 組 性 質 之 行 政 院 SARS 疫 情 應 變



 二  

處 理 委 員 會 ， 嗣 SARS 暫 行 條 例 於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二 日 經 總 統 公 布 ， 並 溯 自 同 年 三 月 一

日 施 行 後 ， 行 政 院 爰 於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以 院 臺 衛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○ 八 五 六 三 六 號

函 行 文 所 屬 各 機 關 ， 配 合 上 開 條 例 之 用 語 ， 直 接 將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成 立 之 委 員 會 更 名

為 行 政 院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， 並 修 正 原 要 點 為 「 行 政 院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防 治

及 紓 困 委 員 會 設 置 要 點 」 。 據 行 政 院 法 規 會 、 法 務 部 及 衛 生 署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表 示 ，

行 政 院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因 屬 無 專 任 人 員 及 預 算 之 任 務 編 組 ， 且 屬 機 關 組 織 與 處 務

準 據 事 項 ， 故 依 據 行 政 院 訂 頒 之 「 行 政 機 關 法 制 作 業 應 注 意 事 項 」 壹 、 一 、 （ 三 ） 、

２ 及 壹 、 二 、 （ 五 ） 、 ２ （ １ ） 規 定 ， 該 委 員 會 組 織 之 法 規 名 稱 乃 以 「 要 點 」 訂 定 ，

並 不 訂 為 法 規 ， 無 須 送 立 法 院 查 照 。  

( 二 ) 惟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四 四 三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略 謂 ： 「 至 何 種 事 項 應 以 法 律 直 接 規 範 或 得 委

由 命 令 予 以 規 定 ， 與 所 謂 規 範 密 度 有 關 ， 應 視 規 範 對 象 、 內 容 或 法 益 本 身 及 其 所 受

限 制 之 輕 重 而 容 許 合 理 之 差 異 ： … 如 以 法 律 授 權 主 管 機 關 發 布 命 令 為 補 充 規 定 時 ，

其 授 權 應 符 合 具 體 明 確 之 原 則 ； 若 僅 屬 與 執 行 法 律 之 細 節 性 、 技 術 性 次 要 事 項 ， 則

得 由 主 管 機 關 發 布 命 令 為 必 要 之 規 範 ， 雖 因 而 對 人 民 產 生 不 便 或 輕 微 影 響 ， 尚 非 憲

法 所 不 許 。 … 倘 涉 及 公 共 利 益 之 重 大 事 項 者 ， 應 有 法 律 或 法 律 授 權 之 命 令 為 依 據 之

必 要 ， 乃 屬 當 然 。 」 行 政 院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為 因 應 SARS 疫 情 所 設 置 ， 職 司 SARS

疫 情 應 變 處 理 政 策 、 相 關 法 規 及 措 施 之 推 動 及 應 變 體 系 之 建 立 等 事 宜 ， 所 主 管 者 均

屬 涉 及 全 體 國 民 健 康 福 祉 之 重 大 事 項 ， 其 設 置 既 本 於 法 律 授 權 ， 卻 不 以 法 規 命 令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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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規 程 」 訂 定 ， 而 以 行 政 規 則 「 要 點 」 定 之 ， 不 送 立 法 院 查 照 ， 與 上 開 意 旨 是 否 相

符 ， 既 滋 爭 議 ； 且 查 行 政 院 九 二 一 震 災 災 後 重 建 推 動 委 員 會 同 樣 為 執 行 特 別 預 算 ，

亦 為 暫 行 條 例 授 權 行 政 院 訂 定 其 組 織 者 ， 行 政 院 原 係 以 「 要 點 」 方 式 ， 嗣 改 以 法 規

命 令 之 「 行 政 院 九 二 一 震 災 災 後 重 建 推 動 委 員 會 暫 行 組 織 規 程 」 定 之 ， 行 政 院 防 治

及 紓 困 委 員 會 卻 仍 以 要 點 定 之 ， 顯 見 其 法 制 作 業 標 準 之 紊 亂 。  

( 三 ) 中 央 法 規 標 準 法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略 以 ： 「 … 命 令 不 得 牴 觸 憲 法 或 法 律 ， … 」 ， 司 法 院

釋 字 第 五 六 八 號 解 釋 文 略 謂 ： 「 … 若 法 律 授 權 行 政 機 關 發 布 命 令 為 補 充 規 定 者 ， 該

命 令 須 符 合 立 法 意 旨 且 未 逾 越 母 法 授 權 之 範 圍 ， 始 為 憲 法 所 許 。 … 」 （ 司 法 院 釋 字

第 五 三 二 號 、 四 八 八 號 、 四 七 九 號 等 解 釋 文 均 同 此 意 旨 ） ， 查 行 政 院 於 九 十 二 年 七

月 三 十 日 以 院 壹 衛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八 八 六 二 五 號 函 修 正 「 行 政 院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

群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設 置 要 點 」 第 四 點 ， 增 列 第 二 項 ： 「 前 項 委 員 會 於 世 界 衛 生 組 織

解 除 我 國 旅 遊 警 示 區 及 感 染 區 時 ， 得 暫 停 運 作 ， 另 設 工 作 小 組 處 理 日 常 相 關 事 務 。 」

按 行 政 院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既 係 依 SARS 暫 行 條 例 第 二 條 所 設 置 ， 依 該 條 例 第 十 九 條

第 一 項 規 定 ： 「 本 條 例 施 行 日 期 ， 自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三

十 一 日 止 」 ， 該 委 員 會 運 作 期 間 應 迄 九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， 行 政 院 卻 以 修 正 行

政 規 則 之 方 式 暫 停 依 法 律 設 置 之 該 委 員 會 之 運 作 ， 在 法 制 上 ， 尤 非 妥 適 。  

二 、 行 政 院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拒 不 列 席 立 法 院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防 治 及 紓 困 監 督 委 員

會 （ 下 稱 立 法 院 防 治 及 紓 困 監 督 委 員 會 ） 報 告 SARS 防 治 及 紓 困 之 工 作 成 果 ， 其 論 據 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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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 率 斷 ， 引 致 立 法 、 行 政 兩 院 權 限 爭 議 ， 實 有 未 當 ：  

( 一 )SARS 暫 行 條 例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： 「 行 政 院 為 因 應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之 疫 情 ，

應 設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； … 」 ， 同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： 「 第 一 項

委 員 會 應 按 月 向 立 法 院 相 關 委 員 會 報 告 防 治 及 紓 困 之 工 作 成 果 。 」 立 法 院 九 十 二 年

五 月 二 日 第 五 屆 第 三 會 期 第 十 次 會 議 三 讀 通 過 該 條 例 時 ， 並 同 時 作 成 附 帶 決 議 ： 「 立

法 院 得 設 置 專 責 之 『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防 治 及 紓 困 監 督 委 員 會 』 ， 並 聘 請 相 關

學 者 專 家 擔 任 顧 問 。 」 行 政 院 以 「 立 法 院 所 設 委 員 會 之 組 織 應 以 法 律 定 之 ， 始 能 行

使 憲 法 第 六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邀 請 到 會 備 詢 權 ， 且 不 得 於 休 會 期 間 為 之 」 及 「 立

法 院 防 治 及 紓 困 監 督 委 員 會 係 依 立 法 院 院 會 決 議 所 設 ， 並 無 法 律 依 據 」 為 理 由 ， 拒

絕 派 員 列 席 立 法 院 防 治 及 紓 困 監 督 委 員 會 ， 惟 據 本 院 諮 詢 學 者 專 家 認 為 ： 「 … 依 民

主 國 家 國 會 自 主 原 理 ， 國 會 組 織 應 由 國 會 自 行 決 定 ， 本 案 立 法 院 依 朝 野 協 商 及 院 會

合 議 程 序 決 定 ， 由 各 黨 派 立 法 委 員 成 立 專 責 『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防 治 及 紓 困 監

督 委 員 會 』 ， 以 對 行 政 院 行 使 有 關 事 項 監 督 職 權 ， 自 有 其 適 法 性 及 正 當 性 。 因 此 ，

SARS 暫 行 條 例 第 二 條 第 四 項 所 稱 『 相 關 委 員 會 』 ， 除 了 立 法 院 相 關 常 設 委 員 會 （ 如

衛 生 環 境 及 社 會 福 利 委 員 會 、 預 算 及 決 算 委 員 會 等 ） 外 ， 自 應 包 括 立 法 院 防 治 及 紓

困 監 督 委 員 會 在 內 。 … 按 立 法 院 防 治 及 紓 困 監 督 委 員 會 係 國 會 為 處 理 特 定 任 務 而 成

立 之 臨 時 性 特 別 委 員 會 ， 參 考 一 般 民 主 國 家 國 會 運 作 實 務 ， 為 了 處 理 特 定 議 題 或 特

殊 事 件 而 成 立 暫 時 性 特 別 委 員 會 進 行 特 定 任 務 研 究 處 理 或 事 件 調 查 ， 不 受 休 會 影 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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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， 不 乏 實 例 。 我 國 立 法 院 職 權 行 使 法 第 四 十 六 條 規 定 立 法 院 調 閱 委 員 會 調 閱 文 件

之 時 間 亦 不 受 休 會 之 限 制 ， 即 為 另 一 例 證 。 因 此 ， 即 便 監 督 委 員 會 性 質 上 不 屬 於 立

法 院 常 設 委 員 會 或 特 種 委 員 會 ， 依 國 會 自 主 原 理 ， 監 督 委 員 會 之 適 法 性 與 正 當 性 ，

並 無 疑 義 。 又 行 政 院 應 對 立 法 院 負 責 ， 為 我 國 憲 法 及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規 定 兩 院 關 係 之

基 本 旨 趣 ， SARS 暫 行 條 例 第 二 條 第 四 項 並 規 定 ： 『 第 一 項 委 員 會 （ 行 政 院 防 治 及 紓

困 委 員 會 ） 應 按 月 向 立 法 院 相 關 委 員 會 報 告 防 治 及 紓 困 之 工 作 成 果 。 』 以 嚴 重 急 性

呼 吸 道 症 候 群 之 防 治 、 疫 情 應 變 處 理 等 具 有 時 效 性 ， 且 關 係 全 民 健 康 及 巨 額 特 別 預

算 之 執 行 監 督 等 事 項 ， 依 法 行 政 院 並 應 按 月 向 立 法 院 相 關 委 員 會 報 告 防 治 及 紓 困 之

工 作 成 果 。 據 此 ， 立 法 院 基 於 民 主 代 表 原 理 ， 經 由 朝 野 協 商 及 院 會 合 議 決 定 ， 監 督

委 員 會 可 例 外 於 休 會 期 間 行 使 其 監 督 權 ， 從 而 監 督 委 員 會 依 據 法 律 ， 並 依 立 法 院 院

會 合 議 決 定 於 休 會 期 間 召 集 會 議 ， 對 行 政 院 行 使 監 督 職 權 ， 行 政 院 理 應 基 於 兩 院 相

互 尊 重 及 和 諧 互 動 關 係 ， 提 出 有 關 報 告 ， 接 受 立 法 院 監 督 。 惟 行 政 院 屢 以 各 種 理 由

拒 絕 出 席 ， 似 與 憲 法 旨 趣 及 法 律 規 定 未 合 」 等 語 。  

( 二 ) 另 據 SARS 暫 行 條 例 第 二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， 行 政 院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應 「 按 月 」 向 立 法

院 相 關 委 員 會 「 報 告 」 SARS 防 治 及 紓 困 情 形 。 條 文 中 已 明 白 指 出 立 法 院 相 關 委 員 會

在 SARS 暫 行 條 例 施 行 期 間 ， 有 按 月 接 受 行 政 官 員 報 告 SARS 防 治 及 紓 困 工 作 成 果 之

職 權 ， 行 政 院 拒 絕 派 員 列 席 立 法 院 防 治 及 紓 困 監 督 委 員 會 所 稱 ： 「 縱 立 法 院 防 治 及

紓 困 監 督 委 員 會 得 邀 請 行 政 院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人 員 列 席 報 告 並 備 質 詢 ， 亦 不 得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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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 會 期 間 為 之 」 顯 屬 無 據 ； 且 其 「 報 告 」 之 形 式 究 竟 係 採 「 書 面 報 告 」 或 「 口 頭 報

告 」 ， 其 取 捨 原 非 負 有 報 告 義 務 之 行 政 院 即 可 片 面 決 定 ， 此 理 至 明 ， 行 政 院 所 稱 「 SARS

暫 行 條 例 第 二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所 稱 之 報 告 ， 當 指 書 面 報 告 ， 而 非 口 頭 報 告 並 備 質 詢 」

之 論 見 ， 尤 屬 率 斷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行 政 院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係 本 於 SARS 暫 行 條 例 第 二 條 授 權 所 設 置 ， 其 以

行 政 規 則 之 「 要 點 」 訂 定 ， 未 函 立 法 院 查 照 ， 既 滋 爭 議 ， 嗣 以 修 正 要 點 方 式 ， 暫 停 行 政

院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之 運 作 ， 在 法 制 上 ， 已 欠 允 當 ； 復 以 論 據 似 嫌 率 斷 之 理 由 拒 不 列 席

立 法 院 防 治 及 紓 困 監 督 委 員 會 報 告 SARS 防 治 及 紓 困 之 工 作 成 果 ， 引 致 立 法 、 行 政 兩 院 權

限 爭 議 ， 實 有 未 當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該 院 切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

復 。  

 

提 案 委 員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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